
健行科技大學民生創意學院學生專題製作課程實施辦法 

 

中華民國 105年 9月 8 日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

 

第  1  條  為培養學生實務技能，並透過專題製作之系統性學習，以提升實作能

力，使具備技職體系畢業生應有之專業素養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 2  條  修習本課程之學生可自行分組，每組人數為 3至 8人為原則。為使專題

研究課程順利運作，學生自行邀請一位本院專任教師，經其同意後擔任

該組之指導教師。 

第  3  條  專題題目之選定應與學系領域及教師之研究興趣相結合，並由同學與指

導老師共同討論後決定之。 

第  4  條  每組須填寫專題製作申請表（格式見附件一），經系主任核定後實施。 

第  5  條  各組專題研究結束後成果需經公開程序發表，並裝訂製作完整報告共計

兩份；一份送所屬學系，一份送指導教師，另備光碟一份由系上留存。 

第  6  條  專題經費核銷，依會計室規定辦理。 

第  7  條  本院各系得設置學生專題研究委員會或工作小組，以執行相關業務推

動。 

第  8  條 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